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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充斥偽劣農藥 

監委程仁宏、趙昌平呼籲農委會加強把關 

監察院於今（8）日上午審查通過監委程仁宏、趙昌平調

查國內偽劣農藥充斥等相關問題的調查報告。報載：「目前農

藥市場充斥 3 成偽劣藥」，係美國商會於 101 年與國內 2 家大

學合作，針對雲林縣、彰化縣等縣市蔬菜產區，僱工採集散

落田間之農藥廢容器 740 件，經由產品標示判定涉嫌偽農藥

者 213 件（占總抽樣件數之 28.8%），故媒體援引前揭調查估

算國內有近 3 成之非法農藥。監委程仁宏、趙昌平調查發現，

截至目前，農委會並無調查或推估國內偽劣及禁用農藥輸

入、製造、販賣及使用情形等相關統計，僅由農委會防檢局

每年補助地方政府辦理行政檢查及品質抽驗，99、100 及 101

年結果，偽農藥占各年度抽檢件數之 0.96%、1.3%、1.0%，

劣農藥占 10.7%、10.6%、5.5%，各年度不符規定者占 11.66%、

11.9%及 6.5%，比率已偏高。且因農藥檢查人員執行檢查任務

時，業者知其來意與目的，不會將其私下介紹農民使用之非

法農藥提供檢查人員抽檢；又不肖販賣業者會將非法農藥隱

匿存放於行政檢查未及之處；甚者，部分業者更向農民表示

目前國內之檢驗能力無法檢出摻雜之成分，即使被送檢亦不

會被判定係偽農藥。爰農委會每年度辦理之農藥行政檢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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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抽驗之不合格率，仍屬低估。農委會應檢討採樣方法，

以反映國內實際使用非法農藥情形，及於檢查時能有效查緝

不法，俾保障農產品之消費安全。 

監委程仁宏、趙昌平另指出，對於偽劣農藥之查緝，必

須從農藥生產業者及販賣業者著手，但近年來各縣市查緝之

非法農藥案件，部分未能回溯追查其來源；且對於農藥生產

業者進行行政檢查之頻度，每年不到 1 次，對查緝農藥地下

工廠之成效亦不佳；至於在農藥販賣業者部分，國內登記有

案之業者約 5,840 家，但僅 3,614 家仍在營業中，形成了約 2

千多家農藥行不賣農藥之怪象，農委會對於農藥管理之對象

未能確定，自難對農藥產品販售及其業者進行有效監督與管

理工作。至於本案的調查意見如下： 

一、農委會允應深入調查國內市售偽劣及禁用農藥問題

之嚴重程度，並檢討農藥行政檢查及品質抽驗計畫之

採樣方法，以反映國內實際使用非法農藥情形，及於

檢查時能有效查緝不法，俾保障農產品之消費安全。 

二、農委會允應確實督導各縣市政府落實對於農藥生產

業者之行政檢查，且於查獲販賣偽劣農藥時應回溯追

查上游違規農藥生產業者，並加強對轄下農藥地下業

者製造、加工、分裝或輸入偽農藥案件之查緝，以落

實農藥源頭管理。 

三、農委會對於農藥輸入源頭，允應加強對於輸入許可

證申請案件之審核，並適時將市售偽農藥或農藥原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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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之高危險群廠商及貨品，通報查緝機關，俾鎖定

嚴查，阻絕不法農藥於境外。 

四、農委會允應督導各縣市政府提昇所轄農藥販賣業管

理人員有關農藥管理法令規定及植物保護專業知

識，並落實親自執行業務之規定，以及研議開立農藥

販賣證明之必要性。 

五、農委會允應督促所屬對於市售成品農藥檢驗時程進

行檢討改進，俾有效確保市售成品農藥之品質管制。 

六、農委會允應督促各縣市政府確實掌握轄區內農藥販

賣業之相關資料及營業情形，並對已無販賣農藥而呈

歇業狀態之農藥販賣業者，依法註銷其農藥販賣業執

照。 


